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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机安全技术条件》（报批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标准制修订计划（国标委计[2007]47

号），计划编号 20070490-Q-604，项目名称“连铸机安全技术条件”进行制定，

主要起草单位：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根据《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

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2017]4 号）的要求，本计划项目继续执行。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论证）阶段：标准起草单位在接到项目计划继续执行任务后，

2017 年 8 月 10 日，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成立了“连铸机安全技术条件”

标准编制工作组，明确成员组成及工作职责，编制工作启动。完成并下发了标准

编制工作计划，明确了制定标准的目的、意义、原则和依据，确定主要工作内容

及计划进度。主要是从人身健康、人身安全、设备安全、环境安全出发，把连铸

机安全问题尽可能落实在源头上，如连铸机总体参数的确定、设备的设计、制造

等。2018 年 3 月 1 日形成标准草案初稿。2018 年 4 月确立了主体内容和附录基

本架构；后续两个月增加附图；对标准再完善，由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有专业技术经验的技术人员征求意见，提出修改意见。2018 年 6 月 8 日形成标

准的“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征求意见稿”经内部审核同意后，于 2018 年 6 月 27 开始

对外征求意见，由标委会牵头，组织起草单位通过网站宣传（TC409.org）、文稿

邮寄等方式开始外发征求意见，包括所有的标委会委员 48 个相关单位（其中与

连铸设备有关的著名设计院 2个，著名钢铁公司 4个，高校 2所，连铸设备制造

厂 3 个），广泛征求意见，截止 2018 年 8 月 30 日收到回函单位 18 个，15 个单

位均有建议和意见（详见“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根据返回的意见和建议，

对征求意见稿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形成了标准的“送

审稿”。

审查阶段：2018年12月3日～5日，由全国冶金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四川

省成都市组织召开了标准审查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标委会委员、特邀行业内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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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各标准起草单位相关人员等共56人，其中标委会委员34人，委员代表11人，

占全部应出席委员59名的76.3%。会上，各位专家对本标准提出了宝贵的审查修

改意见（详见“会议纪要”）。

报批阶段：审查会后，本标准工作组综合所有专家评审意见进行开会讨论、

认真分析，将标准“送审稿”作进一步修改，整理和完善，于2019年1月10日完

成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以及其他附件，报至标委会。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起草。

主要成员：杨拉道、刘赵卫、苏静、吴量、黄进春、何博、仝清秀、郭星良。

所做的工作：杨拉道任起草工作组组长，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执笔标准

起草初稿，刘赵卫、吴量负责各阶段对标准的审核，标准的起草、编写工作。、

苏静、何博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和标准起草或标准草案的审查工作。

仝清秀、郭星良结合生产实际对标准中的相关技术参数进行校核校对工作。工作

组成员共同对经验的总结以及标准的附件材料的编制进行归纳，整理。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制定本标准采用的原则

以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政策为依据；本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

容编排方面执行“标准化工作导则、指南和编写规则”等系列国家标准。

制定本标准的指导思想是：从连铸机生产实践出发，满足企业需求，保持标

准的适用性、指导性、先进性、前瞻性、可扩充性，与已有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

性、增强人才培养的高效性、促进专业和行业科技进步的支撑性及引领性。

2、标准的主要内容

主要技术内容有：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重大危险清

单，安全要求和/或措施，安全要求和/或措施的验证，使用信息等。

本标准包括附录 A：电气设备与控制装置的安全要求和/或措施；附录 B：本

标准适用的连铸机设备；附录 C：噪声测试规范及检测站点的两张附图。

本标准给出了参考文献清单。

本标准加封皮共 45 页，其中重点章节是第 5部分，即“安全要求和/或措施”

占 18 页，附录占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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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解决的问题

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连铸机在安全方面没有国家标准的空白，体现了连铸技

术装备国际上的研制和创新水平，对于设计、使用单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际

的指导意义。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目前，我国的连续铸钢技术装备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本标准是在多年设计、

制造、生产等长期积累中获得的各方要求，并依据国家相关法规、制度编制的安

全技术条件标准，有充分的生产实践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该标准是连续铸钢技术装备发展到目前相当成熟阶段的一个安全性标准。对

从人身健康、人身安全、设备安全出发，规范连铸机的总体设计、设备设计、设

备制造、连铸安全生产、培养工程科技人才、促进我国连铸技术装备的发展，推

动钢铁行业的科技进步有重要作用，填补了连铸机在安全方面没有国家标准的空

白，体现了连铸技术装备国际上的研制和创新水平。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冶金设备标准体系中的“连铸设备”大类。

本标准与国家现行相关标准、法律、行政法规、行业规章协调一致。

本标准与《机械安全 进入机械的固定设施》（第 1～4部分），《生产设备安

全卫生设计总则》，《钢铁冶金企业设计防火规范》以及《连铸工程设计规范》等

国家现行标准或法规中关于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等协调一

致，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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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意见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当标准颁布后，由标委会牵头，用文件形式组织落实，集中地点和时间召集

相关单位进行学习，宣传贯彻标准具体内容；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相关的说明事项

——本标准起草单位因体制改革，2012 年 6 月，起草单位名称由“中国重

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改为“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批准部门为中

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根据《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

[2017]4 号），本计划项目继续执行。本标准延期理由：本标准因原来起草人离

职，起草工作任务重新分配调整，更换起草人员，故而延误了标准起草工作。

此两项变更在审查会上已说明,得到了全体委员的同意。


